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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

107年廉政會報暨機關維護會報會議紀錄

時間：107年9月21日(星期五)上午9時

地點：本分局第一會議室

主席：彭分局長煥儒 記錄：林君屏

出席委員：賴副召集人榮俊、李委員國楨、姚委員淑燕、謝委員莉

娥、黃委員筱萍、古委員月美、林委員華燦、吳委員淵

展、張委員修榕、林委員文欽、甘委員秋晏、黃委員紹

翔、陳委員聰欽、陳委員冠閔、張委員庭禎(外聘委員)。

(林委員永基及林委員協同請假)

列席人員：工務科馬信宏、黃筱媁；交控中心郭熹；政風室程代琦、

曾傳盛、林君屏。

壹、主席致詞：

今天召開本年度廉政會報暨機關維護會報，感謝張律師撥空參

加，未來廉政會報改為原則上1年召開1次，在此亦提醒各單位，

有關政風室辦理之專案稽核及專案清查，相關缺失應落實檢討

改進。另中秋節將屆，請大家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謹守

應有之份際，接下來請政風室依會議程序進行。

貳、上次會議主席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：(略)

姚委員淑燕補充報告：

有關107年交通部廉潔正直楷模選拔，高公局暨所屬機關本年

度參選人員均未獲獎，經詢原因表示高公局所薦送人員事蹟

規模較小，且交通部目前重視節省公帑效益，近80%獲獎人員

節省公帑達上千萬，甚有上億元。經本室分析獲獎人員事蹟

內容，其均非僅針對單一年度事蹟填列，而係將該名人員近

年所辦理之各項優良事蹟納入，以彰顯其廉潔效益，爰本室

會後將獲獎人員事蹟表上傳本分局公用資料區/政風室資料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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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提供各單位參考，本室亦將盡力協助本分局明年度提報

人員填列推薦表內容，期能再為中分局爭取佳績。

陳委員聰欽報告：

本人今年度代表出席交通部廉潔正直楷模審查會，擔任本分

局薦送人員之推薦人，其中1位審查會委員提及本分局薦送人

員事蹟為善用科技部分，應屬創意作為而非廉能事蹟，提供

給各位參考。

主席裁示：悉。

參、秘書單位工作報告：(略)

姚委員淑燕補充報告：

本年度資訊安全內部稽核結果缺失項目以個人電腦無法執行

windows 更新作業及防毒軟體未更新為多數，餘提列為觀察及

建議事項分別為電腦機房基礎服務及交控應用系統部分文件疏

漏，包含切結書、同意書版本未更新、備份計畫表未填寫及核

准；另交控應用系統密碼未符合複雜度原則、安全等級應重新

評估及系統原始碼保管方式應研議妥適辦法以符合高公局程序

規範。

主席裁示：

一、有關資訊安全內部稽核缺失，請賴副分局長瞭解，因本

分局明年度為高公局外部稽核之受稽單位，爰相關程序

缺失請依據高公局資安管理制度程序書要求辦理；另個

人電腦缺失部分請工務科協助處理。

二、本年度各項稽核或查處案件均為落實度不足所致，各單

位於辦理相關管理作為時應書面紀錄以為備查，並針對

重複性缺失部分加強查核，對於缺失策進作為非侷限於

個案，而應擴及整個機關，以達健檢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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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目前發現不同工務段於類案契約規範有所差異，督導單

位(如工務科、交管科、機料及保養場等)應予以統一，如

高公局已有現行規範應遵循該規範，或由本分局自行訂

定更嚴謹之規範函頒各單位執行，並適時向上級提出修

正建議。

四、有關大陸人士參訪部分，請交控中心及交管科依相關規

定辦理，必要時洽詢政風室協助。

肆、專題報告-107年專案稽核及清查缺失策進作為(報告單位：工

務科)：

一、景觀植栽(綠美化改善)工程專案清查缺失檢討策進作為：

略(詳如會議資料)

姚委員淑燕報告：

有關專案清查部分，其中廠商施工照片缺失感謝南投段已積極

依契約裁罰並促請廠商繳納罰款。

黃委員筱萍報告：

有關驗收人員指派部分，工程會於95年即開會討論並函頒解釋

函，明訂臨時人員、技工、工友等不得擔任開標及驗收等具有

相當法律責任之工作。

主席裁示：

(一)有關契約規範不一致部份請遵循高公局規定。

(二)詢價有其必要性，不僅景觀植栽工程，其他工程亦請確

實詢價。

(三)保險規定請各單位依修正後之施工說明書內容辦理。

(四)派驗人員請以編制內人員為核派對象，監造廠商僅可協

助驗收。

二、經管工程改質瀝青混凝土鋪面專案稽核檢討及策進作為：

略(詳如會議資料)



第4頁

姚委員淑燕報告：

有關本次專案稽核發現部分項目試驗頻率不足缺失，請苗栗工

務段協助辦理罰款通知及追繳款項，俾本室依限陳報高公局。

主席裁示：

(一)各項缺失策進作為請落實執行。

(二)有關溫度部分，本人先前已召開會議統一律定並要求現

場監造人員皆要有一張提醒小卡，包含轉爐石、橡膠瀝

青、開放級配、密級配等內容，請工務科統一格式，並

請工務段發予所有路面工程司及監造廠商，並列為本分

局查核項目之一。

(三)改質瀝青已普遍採用，請工務科必要時得由成本、經濟

面、耐久性等面向研究，以增加使用經驗。

伍、專題報告-出納業務查核重要性及提升採購業務效益(報告單位：

秘書室)：略(詳如會議資料)

姚委員淑燕報告：

有關秘書室報告內容所提之小額採購，雖為一般10萬元以下彈

性採購方式得逕洽廠商辦理，惟就防弊面向及目前採購政策，

提供2點建議，小額採購亦應有訪價作為，並留存訪價紀錄以

供查核，另有關公告金額以上或未達公告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

之一以上之採購，於採購法之母法與子法中均有相關規定，對

於同種類之品項應避免分批辦理情形，例如文具用品採購，如

已達10萬元，建議採開口契約或集中採購方式辦理，以避免違

反採購法分批禁止之規定。

主席裁示：

秘書室部分業務涉及勞務及財務採購，應鼓勵同仁參加政府採

購法訓練以取得採購證照，方得辦理採購業務，另採購人員亦

應定期辦理職務輪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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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案例分享-限期完工工程展延工期探討(報告人：外聘委員張律

師庭禎)：略(詳如會議資料)

姚委員淑燕提問：

以本件案例來說，假設承包商係於履約期間提出因颱風因素須

展延工期，是否屬契約規定之不可抗力因素，機關得同意其申

請？

張律師庭禎回應：

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沒有問題，因為颱風和雨天有很大差異，雨

天依本案契約規定應計入工期，而颱風造成停班停課，一般客

觀認定為不可抗力因素，惟選舉因素則有討論空間，如承包商

於履約期間提出選舉日應不計入工期，主辦機關可與承包商協

調，倘係於完工驗收後方提出則不符契約規定，應不予同意。

另有關農曆年部分，因契約已明文規定民俗節日應計入工期，

承包商不論為履約中或履約完成後提出，皆應依契約規定不予

同意。

主席裁示：悉

柒、提案討論：(詳如會議資料提案表)

一、提案一 提案單位：政風室

案由：有關本分局景觀加強工程案，建請業管單位加強督導承

包商落實植栽養護工作，避免枯死株數量過多影響景觀

設計原意。

工務科黃副工程司筱媁報告： 

本案實地查核時本人亦在現場，有關枯死率較高之巴西野牡丹

及翠蘆莉均為生存力旺盛之樹種，其枯死率高係因種植現地為

下坡地形，設計時採列排種植方式依序種植4項樹種，惟承包

商水車僅願意行駛至地方道路上由下而上澆水，致使最後一排

之巴西野牡丹水份缺乏，復因坡地地形水份流失快，方造成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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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率高達八成，政風室所建議之適地適種及選種問題一直是景

觀工程考量重點，惟就本案而論，應係承包商維護管理不當所

致，故建議工務段應督促承包商落實養護工作，以降低植栽枯

死率。

主席裁示：

(一)請苗栗工務段檢討現地樹種合適性，研議是否以其他樹種

替代。

(二)經工務科說明本案枯死率較高之巴西野牡丹及翠蘆莉均屬

生存力旺盛樹種，爰請熊副分局長瞭解詳情後協助解決問

題。

二、提案二 提案單位：政風室

案由：建請研議本分局景觀加強工程植栽枯(死)株扣款方式之

妥適性並統一各段作法案。

工務科黃副工程司筱媁報告： 

(一) 目前高公局施工技術規範(五)植物種植工程部分已多年

未修訂，高公局雖於102年訂定「第02902章種植及移植

一般規定」之技術規範草案，惟迄今尚未頒行，如以扣

款規定，現行規範係為「各階段工作項目」，故各工務段

工程司恐有不同定義或解讀，惟以新版草案規定，已將

「各階段工作項目」修正為「定植費及養護費均須扣回」，

即為現行斗南段及南投段之做法。在此亦提供他機關不

同作法供參，經查詢其他工程機關及六都之景觀綠化工

程，高公局規定將定植費及養護費全數扣除之方式是相

對嚴苛，其他機關認為定植完工後進行定植查驗，所查

驗之數量即為承包商實際種植數量，理應給付承包商定

植完工階段之定植費，然高公局施工技術規範雖然亦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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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定植竣工及養護期滿竣工兩階段，惟如承包商於養護

階段發生植栽枯死情形，亦將扣回原已給付之定植費，

偏向罰款精神，如此做法是否符合契約公平合理原則，

日後倘因此產生履約爭議或訴訟，工程會或法院是否認

同此為公平合理之契約機制將產生疑義。爰此，於高公

局新版技術規範尚未頒行前，建議高公局委託顧問公司

能多方蒐集具指標性之綠化工程單位(如臺北市、新北市

及高雄市政府均有景觀綠化專職單位)資料參考。惟如回

歸目前現行規範，或新版規範頒行後，如技術規範仍規

定「定植費及養護費均須扣回」，則工務段應依據此規定

訂定契約內容。

(二)除驗收不合格外，植栽工程於契約規範另訂有類同「減

價收受」之條款，即驗收時植栽規格介於契約規定70%-

90%間，可給予契約費用70%(包含定植費及養護費)，如

主驗人判定植栽規格不符契約規定，但仍達70%時，請工

務段於辦理計價查驗時應一併給付七成定植費及養護費。

(三)另針對養護第三期能否給予承包商缺失改善機會，視各

承辦工程司對文字解讀而有所不同，不論新、舊版技術

規範均規定「於第九個月末前應補植完畢」，惟依現行行

政程序，養護第三期查驗係於養護期第九個月過後辦理，

因此對照技術規範規定，養護第三期查驗應不得給予缺

失改善(枯株補植)機會，而據瞭解目前工務段做法不同，

建議工務段於辦理養護第三期查驗前行文提醒承包商枯

株補植及扣款相關規定，避免衍生爭議。

甘委員秋晏報告：

倘依高公局新版技術規範訂定契約內容是否造成霸王條款，

如此嚴苛規定亦影響廠商投標意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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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委員聰欽報告：

大甲段105年景觀植栽工程即發生扣款高達200多萬元，間接

造成106年及107年景觀植栽工程無廠商願意投標，大甲段深

受其害。

主席裁示：本案牽涉範圍甚廣，請熊副分局長召開相關會議

研商妥適做法；另若局有建議之規定作法，應依局規定辦理，

若執行困難，應將相關困難點報局同意後辦理。

三、提案三 提案單位：政風室

案由：有關本分局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挖(刨)除料建議處理作

法案。

工務科馬副工程司信宏報告：

本分局目前刨除料由承包商價購金額為150~180元/m³，經詢

問南分局價購金額約100元/m³，本分局應無價購金額過高情

事。

賴副召集人榮俊報告：

鑑於內政部營建署業將瀝青刨除料規範為有價料，倘本分局

將原有價購方式改為編列處理費，是否違反其作法應予考量。

主席裁示：

本案請賴副分局長召開相關會議研商妥適做法，並研議參酌

公路總局之現行折衷做法(同時編列處理費及廠商價購兩種方

式併行以平衝之)。

提案四 提案單位：政風室

案由：有關本分局路面工程案，為落實駐廠機制，建請研議

是否應紀錄每日瀝青使用量，以降低拌合廠瀝青用量

不足或添加回收料之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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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務科馬副工程司信宏報告：

本案以目前中區各瀝青廠儲存槽狀況，實際量測有其困難度，

因瀝青槽非電子式磅秤，廠商須以人工攀爬方式至上方量測

或至側邊觀看浮球，並無法精準量測瀝青使用量。

賴副召集人榮俊報告：

現行如要紀錄瀝青使用量僅得由電腦報表數據累計得知，倘

以人工方式量測，除所得數值亦為概估值外，因瀝青槽溫度

高達100度，實有高度危險性存在，另外如果須檢測用油量是

否符合設計配比，可由每日2次之瀝青含量試驗間接得知。

姚委員淑燕報告：

感謝賴副分局長指導，本案提案建議於「瀝青拌合廠監造日

報表」增列每日瀝青使用量欄位應為可行，僅係技術層面因

素改以電腦報表數據累計所得，因監造日報表亦應有監造單

位駐廠人員複核，故透過此機制使駐廠人員加強留意瀝青使

用量問題。

陳委員冠閔報告：

現行「瀝青拌合廠監造日報表」有關「抽油試驗」欄位即紀

錄瀝青含量，可與工作拌合公式之瀝青含量比對，重點應為

各盤之含油量是否於控制範圍內，而非以總量來看，假如各

盤含油量異常，而總量卻在合理範圍，亦無法發現問題，倘

政風室仍有疑慮可再增加抽驗頻率即可。

甘委員秋晏報告：

目前每日均辦理洗油篩分析檢測含油量，依現行抽驗頻率應

已足夠，並透過垂流試驗檢測其品質，應無此項顧慮。

主席裁示：

(一)有關含油量部分已有相關檢測規定，請落實辦理；另針

對相關稽核或查核之疑問應立即告知數據來源協助解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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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確實要求現場監造單位人員依據標準作業流程確認重要

數值有無異常。

(三)各項稽核或查核一旦發現缺失即加強查核頻率，務必要

求承包商落實改善。

提案五 提案單位：政風室

案由：為提昇國道6號隧道機房發電機每季檢測之嚴謹度，

並降低檢測疏漏發生之機率，建請研議發電機之每季

檢測時，技術服務廠商全程會同在場監督之可行性。

張委員修榕報告：

目前發電機每季檢測均由廠商自行辦理，有關檢查表上功率

數值異常部分係可能電表刻度倍率或人員誤植問題，交控中

心將依政風室建議於檢查表增列監造單位複核欄位，以為周

全。

主席裁示：

(一)各單位對於相關文件數值應審慎複核，如有異常情形應

予重新測量。

(二)請交控中心視實際需求，於技術服務標案經費許可下，

請監造單位派員會同檢測，倘無經費支應亦可由交控中

心人員會同辦理。

提案六 提案單位：政風室、秘書室

案由：建請加強宣導機關內部備份鑰匙管控機制，避免致生

機關內財產、公務機密風險弊失案。

謝委員莉娥報告：

秘書室將加強宣導請備份鑰匙使用人確依相關規定辦理，並

落實登記簿填寫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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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

(一)有關備份鑰匙借用規定，請秘書室以正式公文函知各單

位。

(二)借用他單位鑰匙應事先取得該單位主管或人員之同意方

得借用。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

捌、主席結論：

年節期間請各單位同仁謹守本分，勿逾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，

另各項上級交查、民眾檢舉或專案稽核、清查等，如確有缺失

應落實檢討改善且研提相關策進作為，並加強查核頻率，以督

促承包商確依契約規定辦理，最後預祝大家中秋佳節快樂!

玖、散會：12時30分


